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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

“上海市白玉兰友谊奖”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:

为进一步推进“五个中心”建设,激励在沪优秀外籍人士留在

上海、融入上海,助力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

国际大都市,现启动“上海市白玉兰友谊奖”(上海市荣誉市民、白

玉兰荣誉奖)评选表彰工作.请各单位在本系统范围内推荐在我

市工作、生活多年或长期与我市开展友好交流合作、扎根基层、身

处一线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外籍人士参与评选.现将相关推荐评选

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请人需对华长期友好;具有良好社会声誉和公众形象;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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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与上海的交流合作,在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取得突

出成绩,为推动上海对外交往、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作出突出

贡献.

其中,白玉兰荣誉奖申请人应获得白玉兰纪念奖,并在经贸、

金融、科技、航运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.上海市

荣誉市民申请人原则上为白玉兰荣誉奖获得者,有特别重大贡献

的,可以直接申报.

二、申报程序

我市局级主管部门、各区政府统筹做好本系统、本区的申报组

织工作,并通过“上海对外表彰管理平台”(https://awards．wsb．

sh．gov．cn/)进行线上申报.

三、申报渠道

中外合资单位申请人可以通过中方的局级主管单位推荐申

报;外商独资单位申请人可以通过所属行业的局级主管部门或相

关区政府推荐申报,但不得多头申报;其他机构的申请人可以通过

聘请单位的局级主管部门推荐申报.

为保证申报工作有序进行,请各局级主管部门、各区政府根据

申报条件和要求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工作.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,

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按照申报条件推选申请人.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(一)需提交申报材料清单详见“上海对外表彰管理平台”.

(二)申报材料要客观公正,申请人的主要事迹应翔实可靠、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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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准确、重点突出.

(三)申报上海市荣誉市民、白玉兰荣誉奖,应重点突出申请人

在之前获奖后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.

(四)如需保密或本人不希望公开宣传的,请在申报材料中

注明.

五、申报日期

申报截止日期为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５日,各推荐单位应在此期限

内线上提交申请表.

六、网上查询

有关评奖事宜可以在“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”官网

(wsb．sh．gov．cn)“对外表彰”栏目查阅.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单位:市政府外办;

联系电话:李书瑾０２１－２２１６１４９９,陆颖雯０２１－２２１６１４１２.

２０２５年３月３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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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４月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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